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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版本：37
温馨提示1：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温馨提示2：此事项在线办理的账户可信等级需达四级以上。

砍伐、迁移城市树木

基础信息

事项名称 砍伐、迁移城市树木 日常用语 砍伐、迁移城市树木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承诺办结时
限

1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
限

20
（工作日）

到办事现场
次数

0

必须现场办
理原因

无 办件类型 即办件 是否告知承
诺制

否

实施主体 深圳龙华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

实施主体性
质

法定机关 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是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是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是 在线预约地
址

http://wsbs.sz .gov.cn
/rmpc/yy/region

实施编码 11440300053983602N
4000117027000

业务办理项
编码

11440300053983602N
400011702700004

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窗口办理

基本编码 000117027000 联办机构 无 事项版本 37

实施主体编
码

11440300053983602N 网办深度 III级 委托部门 无

跨域通办

通办类型 通办区域 通办形式

跨省通办 全部境内地区 全程网办

跨境通办 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

全程网办

省内通办 广州市、韶关市、深圳市、珠海市、汕头
市、佛山市、江门市、湛江市、茂名市、
肇庆市、惠州市、梅州市、汕尾市、河源
市、阳江市、清远市、东莞市、中山市、
潮州市、揭阳市、云浮市

全程网办

市内通办 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
区、盐田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大鹏新区、深汕特别
合作区

全程网办

审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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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层级 县级 权力来源 上级下放

审批服务形
式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马上办 业务系统 深圳市一窗综合服务受理平台

审批结果

序号 名称 类型 模板 样例 关联状态

1 行政许可的批文书 批文 准予许可.png 准予许可.png 已关联电子证照

温馨提示：模板和样例文件请在原办事指南页上下载。

受理范围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面向自然人
事项主题分
类

其他

面向自然人
地方特色主
题分类

面向自然人的砍伐、迁移城市树木事项。

面向法人事
项主题分类

环保绿化

面向法人地
方特色主题
分类

面向法人的砍伐、迁移城市树木事项。

申请内容 砍伐、迁移城市树木。

受理条件

一、符合抢险救灾砍伐、迁移城市树木条件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
二、市区分工：
1.权责划分（市）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由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决定。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7条道路包括：深南路（含深南大道、深南中路、深南东路）、滨河大道、滨海大道、北环大道、笋
岗路（笋岗东路、笋岗西路）、南坪快速路（西丽出口-水官高速广场）、丹平快速路。市管公园包括：深圳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园、
东湖公园、中心公园、荔枝公园、儿童公园、人民公园、洪湖公园、红岗公园、笔架山公园、莲花山公园（含彩田公园）、皇岗公园
、翠竹公园、梅林公园、儿童乐园、罗芳公园、深圳湾公园等及市仙湖植物园。
涉及市管道路绿地的应取得市绿化管理处意见；涉及市管公园绿地的应取得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意见，涉及市仙湖植物园绿地的应取的
市仙湖植物园管理处意见。
2.权责划分（区） ：区（新区）管辖范围内（除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外）的，由区（新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决定。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线下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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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收件 时限：1个工作日  审批人：窗口工作人员

办理结果：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
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在受理通知书上告知申请人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3.申请人隐瞒
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4.不能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收件通知书
，五日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书；5.能当场判断申请材料需要补正
的，应当场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审批标准：

.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1

受理 时限：1个工作日  审批人：沈海涛

办理结果：1.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到受理条件的，直接进入受理步骤，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2.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
书内容进行补正后达到受理条件的，出具决定受理通知书；3.收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知通知书的，从收件之
日起即为受理。

审批标准：

1.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2.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3.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

2

审查 时限：1个工作日  审批人：李晓华

办理结果：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审批标准：

1．该未开放档案内容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2. 该未开放档案是否涉及《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

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

3

决定 时限：0个工作日  审批人：罗海峰

办理结果：1.申请符合国家未开放档案利用规定的，准予行政许可。 2.申请不符合国家未开放档案利用规定的，不准予行政许
可。

审批标准：

复核审查步骤阶段提出的初步意见。

4

制证 时限：1个工作日  审批人：沈海涛

办理结果：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

窗口领取、代理人送达、委托送达、公告送达、邮寄送达

5

送达 时限：1个工作日  审批人：沈海涛

办理结果：1.准予行政许可的颁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不予行政许可的颁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

窗口领取、代理人送达、委托送达、公告送达、邮寄送达

6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依据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材料下载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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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占用城市绿地
和砍伐、迁移城市树
木申请表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申
请表格文书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空白表格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字迹工整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2 承诺函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支持容缺处理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是否免提交：
否

空白表格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严格按要求填写，申请
人签字盖章。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3 涉及绿化的施工图、
位置示意图及现场照
片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地质钻探、市政设施
抢修维护、安全隐患整治、路内交
通治理、简易公用市政设施设置情
形需提供施工方案图，简易公用市
政设施设置情形还应提供效果图；
2.树木因病虫害或安全需移除情形
需提供能反映树木状况及安全隐患

的详细情况及照片。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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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建设工程原因（如
“三防”、病虫害、严
重影响居民采光、通
风和居住安全，对人
身安全，交通安全或
设施构成威胁

原件：0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提供相关原因的说明材
料（照片及文字），加盖申请人公

章。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5 属单位、私人宅院内
的情况

原件：0 
复印件：1 
纸质/电子化

非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涉及非公共绿地上树木
的需提供有关树木及场地权属材料
（如房产证、单位占地红线等）；

加盖申请人公章。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6 砍伐、迁移、修剪树
木的施工计划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包括现场平面布置
图及现场围挡告示方案，树木迁移
措施、时间进度、树木移植地点等

内容。 2、加盖申请人公章。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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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营业执照

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原件：1 
复印件：0 
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电
子化

是否免提交：
是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提交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 

来源渠道：政府部门核发 
备注信息：营业执照

8 授权委托书和被委托
人的有效身份证复印
件（委托办理）

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是

示例样本 来源渠道：政府部门核发 

9 征求所有权人意见情
况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非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
：A4

是否免提交：
否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直接管理范围内的城市树木须
提供绿地（公园）管理部门审批意
见表；2、涉及非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直接管理城市公共绿地上的
树木须提供管理单位意见；涉及居
住小区的树木须提供业主委员会意
见、业主签名和公示结果；3、加

盖公章。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10 申请处理绿化的苗木
清单（包括树木的位
置、胸径、品种、现
状照片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其他要求：
材料类型：其
他

材料形式：纸
质/电子化

是否免提交：
否

空白表格  
示例样本 

填报须知：1、包括树木的位置、
胸径、品种、现状照片等情况 2、
加盖申请人公章及绿化权属单位公
章，属古树名木或古树后续资源的
，需加盖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公章

。 
来源渠道：申请人自备 

说明： 已关联电子证照  表示该材料已关联电子证照 该材料免提交  表示该材料可以免提交，办事无需提交原件

温馨提示：空白表格和示例样本文件请在原办事指南页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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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费

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14年修正

依据文号 根据2014年11月26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
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十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条款号 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条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00-01-01

条款内容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地，已占用的必须限期归还，并恢复城市绿地
的使用功能。 　　因公益性市政建设确需占用城市绿地的，必须征得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并由城市规划部门按照调整城市规划的原则，补偿同等面积同等质量
的绿地。 　　同一建设工程项目占用城市绿地七千平方米以上的，由所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城市绿地一千五百平方米以上七
千平方米以下的，报所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占用城市绿地一千
五百平方米以下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因建设需要临时占
用城市绿地的，必须按照规定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恢复绿地实际费用向城市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交纳恢复绿化补偿费，并到县级以上城市规划和国土部门办理手续。占用期满后，
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恢复绿地。临时占用绿地造成相关设施破坏的，占用者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绿地内设置与绿化无关的设施。 　　
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内应当严格控制商业和服务经营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影响城市绿化的，建设单位必须在设计和施工前制定保护措施，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后，方可进行施工。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干道绿化带开设机动车出入口的，必须经城市绿化
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审批。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同一建设工程项目因公益性市政建设需要，砍伐、迁
移城市树木二百株以上的，由市、县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砍伐
、迁移二百株以下或胸径八十厘米以上树木的，由所在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报批
文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地居民的意见和绿化专家评审论证结论。 　　经批准砍伐或迁移城市树木
，应当给树木权属单位或个人合理补偿。 　　第二十八条　电力、市政、交通和通信等部门，因
安全需要而修剪、迁移、砍伐城市树木的，应当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由其组织具有
城市园林绿化资质的单位实施。所需费用由申请单位支付。有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因紧急抢险救灾确需修剪、迁移或者砍伐城市树木的，有关单位经本单位领导同意可先
行实施，并及时报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在险情排除后五个工作日内按照规
定补办审批手续。 第三十一条　百年以上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
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
古树名木进行调查鉴定、建立档案、设置标志，划定保护范围，确定养护管理技术规范，加强管
理。古树名木生存地的所属单位和个人，是该古树名木的管理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必须按照有关
技术规范进行养护管理，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指导。 　　严禁砍伐、迁移或买卖古
树名木，因公益性市政建设确需迁移古树名木的，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
准。

设定依据
2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深圳市实施的决定》

依据文号 2017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41号

条款号 附件 第56项

颁布机关 广东省政府

实施日期 2017-06-16

条款内容 附件：广东省调整由广州、深圳市实施的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目录（共124项） 第56项 古树名木移
植审核审批 下放广州、深圳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市政府审批， 待省人大常委会授权后
实施。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名称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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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依据
3

法律法规名称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依据文号 国发〔2016〕29号

条款号 第二点“清理规范的内容”第（二）条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2016-05-19

条款内容 （二)整合24项为8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11项整合为4项:一是将"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
证核发"、"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审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审批"、"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
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4项，合并为"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1项;二是将"临时占用
城市绿地审批"、"砍伐城市树木、迁移古树名木审批"2项，合并为"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
审批"1项;三是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
、"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项;四是将"因工程建
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审批"、"拆除、移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
审核"2项，合并为"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1项。

设定依据
4

法律法规名称 《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二批）》

依据文号 2012年粤府令第172号

条款号 第三点第四项

颁布机关 广东省人民政府

实施日期 2012-09-07

条款内容 三、省政府决定下放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 第4项 占有城市绿地和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审批 下放到
县级以上政府

设定依据
5

法律法规名称 《城市绿化条例》

依据文号 1992年国务院令第100号，2017年修订

条款号 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条

颁布机关 国务院

实施日期 1992-08-01

条款内容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
。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
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
应当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
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应当
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承担修剪费用的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
规定。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安全时，管线管理单位可以先行扶正或者砍伐树木，但
是，应当及时报告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绿地管理单位。 第二十四条　百年以上
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对城市
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
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
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
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实施依据

实施依据
1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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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据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8号

条款号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16-10-01

条款内容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经批准延长临时占用期限的，应当双倍缴纳恢复绿化补偿费。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收取的恢复绿化补偿费应当上缴同级财政部门，列入城市绿化专项资金，专门用于绿化建设、
养护和管理。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规定，未缴纳恢复绿化补偿
费的，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依法强制缴纳，并按照应缴纳费用的两
倍处以罚款。

实施依据
2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依据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8号

条款号 第三十八条、 第六十四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16-10-01

条款内容 第三十八条　临时占用公共绿地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因特殊原因确需延期的，应当在期满前向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 　　经批准临时占用公共绿地的，应当向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恢复
绿化补偿费，并按照要求进行围挡作业，文明施工。经批准延长临时占用期限的，应当双倍缴纳
恢复绿化补偿费。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收取的恢复绿化补偿费应当上缴同级财政部门，列入城
市绿化专项资金，专门用于绿化建设、养护和管理。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公共绿地，或者占用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占用
公共绿地的，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恢复原状，并按照占用每平方米二千元的
标准处以罚款。

实施依据
3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依据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8号

条款号 第二十六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16-10-01

条款内容 第二十六条　绿化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的显著位置公
示绿化用地平面图，并标明绿化用地的面积。

实施依据
4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依据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8号

条款号 第六十二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16-10-01

条款内容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绿化建设责任人未在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的显著位置公示绿化平面
图，或者绿化平面图不符合要求的，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罚款
。

实施依据
5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依据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8号

条款号 第十一条、第五十九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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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日期 2016-10-01

条款内容 第十一条　已出让半年以上未开发的待建地未作其他用途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进行绿化覆盖。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待建地未按规定进行绿化覆盖的，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土地使用权人限期进行绿化覆盖;逾期未进行绿化覆盖的，未绿化覆盖面积按照每平方米一千元
的标准处以罚款。

实施依据
6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依据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8号

条款号 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三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16-10-01

条款内容 第三十二条　公共建筑和市政公用设施上建成的立体绿化，不得占用、拆除，但因公共建筑和市
政公用设施改建、扩建、修缮或者拆除的除外。 　　公共建筑和市政公用设施改建、扩建或者修
缮完成后，被占用、拆除的立体绿化应当予以恢复。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
占用、拆除立体绿化或者未恢复立体绿化的，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按照占用或者
拆除立体绿化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实施依据
7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依据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8号

条款号 第四十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16-10-01

条款内容 第四十条　树木生长影响市政管线、交通安全以及居民采光、通风或者居住安全的，绿化养护责
任人应当及时修剪。 　　修剪树木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 　　绿化养护责任人、电
力部门及其他市政设施维护单位需要在公共绿地修剪树木的，应当告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禁止非绿化养护责任人擅自修剪树木。

实施依据
8

法律法规名称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依据文号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8号

条款号 第五十四条

颁布机关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实施日期 2016-10-01

条款内容 第五十四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一）在古树名木上刻划、张贴或者悬挂物品
； 　　（二）攀树、折枝、截干、挖根、剥皮等； 　　（三）在古树名木控制保护范围内堆放物
料、取土、兴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及倾倒污水、垃圾等； 　　（四）擅自修剪古树名木； 　　
（五）其他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权利与义务

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申请人享有知情权，实施机关应当将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依据、条件、时限、流程
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窗口及网上公开；申请人有权要求实施机关对公开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申请人
在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过程中，享有咨询、办理进程查询、投诉的权利；申请人对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结果有异议的，有权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申请人应按照申请材料的有关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申请人应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填写的表格中相关人员签字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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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申请人应理解掌握占用城市绿地和砍伐、迁移城市树木审批的规定要求，并进行自查；申请人应积极配合
实施机关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考评的相关工作，包括按要求补齐补正材料，按照实施机关告知的考评期限完成接受考评的准备工作，
在接到实施机关的取证通知后按时领取证书；申请人应依规定缴纳费用（除减免情形外）。

法律救济

咨询方式与监督方式

办理窗口

龙华区大浪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布龙路钓鱼台工业区21号A栋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9672292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大浪行政中心公交站：324路，380B线，624路，B645路 嘉安达科技园公交站：624路，B879路，M211路

龙华区观湖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澜大道178号民都大厦一楼观湖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771273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观湖行政服务大厅公交站：312路;332路;627路;882路;b769路;b861路;e36路;m225路;m243路;m258路;m263路;m26
9路;m288路;m302路;m338路;m361路;m392路;m408路;m424路;m450路;m534路;m557路;长10路;旅游9线;深莞1线;深莞2线
（观澜二小公交站台）

龙华区民治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2182号民治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81718690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东泉新村公交站：74路，E37路，M115路，M202路,M222路，M339路，M353路，M354路，M393路，M40路，M4
62路，高峰专线23号，高峰专线92号

深圳市龙华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2281号国鸿大厦A座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332000、0755-23335710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一） 公交车 1. 龙华区办事大厅站 b603路;b916路;m202路;m212路;m228路;m264路;m287路;m302路;m337路;m33

行政复议

部门：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泉路7号龙华区富康行政服务办
公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楼
电话：0755-23761237
网址：http://www.szlhq.gov.cn/xzfybszn/

行政诉讼

部门：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2088号区行政中心东侧
电话：0755-25228750、0755-25228778
网址：http://www.shenpan.gov.cn/

咨询电话
：

咨询地址
：

咨询网址
：

信函地址
：

0755-23332026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2281号国鸿大厦A座龙华区行
政服务大厅一楼综合咨询窗口

http://www.gdzwfw.gov.cn/zxts/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2281号国鸿大厦A座龙华区行
政服务大厅一楼

投诉电话
：

投诉地址
：

投诉网址
：

信函地址
：

0755-12345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2281号国鸿大厦A座龙华区行
政服务大厅二楼群众投诉室

https://ysx.gdzwfw.gov.cn/yhzx-complain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大道2281号国鸿大厦A座龙华区行
政服务大厅一楼

广东政务服务网

11下载日期: 2024-3-29



9路;m401路;m450路;m464路;m504路;m510路;m517路;m534路;高峰专线80路;深莞1线（二） 地铁 1. 清湖地铁站 A出口往前
走约600米，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右转，步行约300米

龙华区观澜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泗黎路与观光路交汇处观澜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8025568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库坑路口公交站：M450路 永勤厂公交站：B766路，B861路，B918路，M226路，M286路，M424路

龙华区福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路2号福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3089026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福城街道办公交站：B649路，B916路，M226路

龙华区龙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办理地点：深圳市龙华街道文化街43号老干中心大楼1-2楼综合窗口
办公电话：0755-22020029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位置指引：（一）公交312、332、612、624、889、E31、E36、M233、M244、M352、M354、M378、M379、M450、M50
5、高峰专线43到牛地埔站台下车；（三）公交M282、M269、302、324、352、380B、621、B648、M211、M214、M244、
M352、M401、M450到龙华市场站台下车。（二）公交N22、M580、B879到龙华中学站台下车；

广东政务服务网

12下载日期: 20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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